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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707破 31号之一

申请人：连云港和利坤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杨告业。

2025年 6月 10日，本院根据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榆支行

的申请，裁定受理连云港和利坤物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连云港市泰达清算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本院查明：连云港和利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利坤公

司）于 2020年 12月 2日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破产清算

过程中，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田恒兵未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权债务清册等重要文件资料，导致无法全面清算。经管理人调

查，截至 2025 年 9 月 9 日，和利坤公司资产总额为 0 元，负债

总额为 953461.74 元。另外，债务人股东虽认缴出资未到位，但

债权人不同意承担破产费用并垫付相应的诉讼费用，且不要求管

理人追缴，故管理人未能启动通过诉讼方式向股东追缴注册资本

程序。

本院认为：经管理人核查，和利坤公司无资产可供清偿，且

不具备重整或和解的可能，故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为由，请求法院宣告和利坤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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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三

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宣告连云港和利坤物流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连云港和利坤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孙振鎏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仲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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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附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

行重整。

第十五条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五）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

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

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依照本法规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

五日内送达债务人和管理人，自裁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人民法院受

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称为破产债权。

第一百二十条　破产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

程序。

　　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

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终结破

产程序的裁定。裁定终结的，应当予以公告。


